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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制度 

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無線傳輸技術

運用於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吳贊鐸*、吳盛忠**  

    

摘    要 

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提升，近 10 年國內機動車輛數亦持續

增加，其中汽車車輛數之平均年成長率更高達 12.8%。環保署於 1998 年所進行之

「環保施政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 22%民眾表示居家附近有嚴重空氣污染情形，

而以汽機車所排放之廢氣為主要空氣污染源。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

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

輸；(2)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通行證+泡泡

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理＋電子道路收費 )； (4)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 (5)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負荷測試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

供環保署擬訂國內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之參考，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

造成之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健全環境保護與落實京都議

定書之目標。  

【關鍵字】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無線傳輸技術、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泡泡政策、總量管制地區、通行證、電子道路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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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依據交通部統計月報 (93.12)指出：台灣地區汽柴油車輛登記數為 6,372,007

輛，汽車車輛數平均年成長率高達 12.8%，每平方公里之機動車輛密度則激增為

512.49 輛，而台閩地區總人口數(93.12)為 22,615,307 人，平均 3.69 人即擁有一輛

汽車。此係經濟急遽成長、產業結構再造與發展蓬勃及國民所得大幅提昇所致。臺

灣地區面積狹小、人口稠密，車輛持有率數逐年遞增，車輛成長過剩，致使都會區

交通擁塞與車流遲緩，並產生大量車輛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大氣受污染之速率遠超

過大氣環境之淨化標準，導致都會區高濃度之空氣污染物，嚴重戕害國民健康，且

衍生環境、能源、交通、安全、社會、景觀等各種問題。另環保署於台灣地區空氣

污染防制總檢討亦指出：公路運輸之 CO、NMHC、THC、NOX 總排放量最高，如

何有效管制移動污染源與加強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已為當務之急。車輛定期檢驗

業務係屬交通監理單位職掌，現階段車輛保養檢驗作業流程則集中於檢驗階段，與

車輛使用人息息相關之保養廠，卻未加以管控與整合。  

1987 年 John M. Lang[16]指出，直接由車輛排放之一次污染物(Primary Pollutant) 

有一氧化碳 (CO)、碳氫化合物 (HC)、氮氧化物 (NOx)、粒狀污染物 (PM)等，其中

HC 與 NOx 在太陽光紫外線照射下，可能會產生光化學反應。並且產生二次污染物

(Secondary Pollutant)、臭氧(O3)、PAN 等，其中「臭氧」最易造成空氣品質惡化。

HC 與 NOx 污染量之比值(即 HC/NOx)，其高低與光化學霧(chemical smog)有相關，

且當 HC/NOx 比值減少則臭氧(OZONE)亦隨之減少，對改善空氣品質有益。而 HC / 

NOx 與車速以及 HC-NOx-O3 之關係 [17]，其模式如下：Y=HC/NOx=0.101+15.18/平

均速度。  

茲以吳贊鐸君 [21]80 年 HC 與 NOx 之排放係數、本研究推估 87 年 HC 與 NOx

排放係數及環保署空氣污染物排放總量推估手冊(TEDS 5.1 版)推估 93-97-100 年

HC 與 NOx 排放係數，進行自用小客車在不同車速下 THC/NOx 貢獻度分析，結果

顯示[THC/NOx]值隨車速增加而遞減(如表 1)。若以車速 40kph 為例，則[THC/NOx]

值逐年增加，對空氣品質與全球暖化造成威脅。汽車排放空氣污染之改善及管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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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之研擬，仍有其改善與強化之空間。  

 

表 1  自用小客車不同車速下 THC/NOx 貢獻程度  

車
速 

[THC/NOx]
80

 * 
[THC/NOx]

87
 ** 

[THC/NOx]
93

 *** 
[THC/NOx]

97
 *** 

[THC/NOx]
100

 *** 
5 - - 6.5 7.2 7.7 

10 4.38 3.2 3.6 4.0 4.1 
15 - - 2.9 3.2 3.5 
20 1.97 2.1 2.5 2.9 3.0 
25 -- -- 2.3 2.6 2.7 
30 1.32 1.6 2.0 2.3 2.4 
40 0.85 1.2 1.6 1.9 2.1 
50 0.59 1.0 1.4 1.7 1.8 
60 0.43 0.8 1.3 1.5 1.6 
70 0.36 0.7 1.2 1.4 1.5 
80 0.28 0.6 1.0 1.2 1.3 
90 0.21 0.5 0.9 1.0 1.1 
100 - 0.5 0.8 0.9 1.0 

*：吳贊鐸(1991)  **：本研究(2005)  ***：環保署(2004) 
 

國內使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之研擬，需針對使用中汽油車之排氣污染

情形及劣化狀況進行普查，以建立各車種之污染量資料庫，另需評估目前政府所實

施之使用中汽油車之管制措施，及污染減量之效益評估，以作為檢討改進中程管制

策略之參考依據。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

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輸(RFID)；(2)汽車保檢合一

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通行證+泡泡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

理＋電子道路收費)；(4) 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5)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

負荷測試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供環保署作為擬訂國內

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造成之排氣污染，改善空

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健全環境保護與落實京都議定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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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 

保養檢驗合一制度 [21](inspection & maintenance program, 以下簡稱 I/M or M/I 

program)，係 1984 年 3 月美國加州車輛維修局  (bureau of automotive repair；BAR)

實施管制出廠新車 I/M 之計畫，車主必需每二年或變更車主時接受 smog 檢測站(業

經 BAR 認可者)之排氣、安全、污染控制設備檢測。目前有中、美、日、韓、德、

荷、瑞士、瑞典等國，實施 I/M 計畫。主要目的為使車輛引擎、污染控制設備正常

運 作 ， 以 有 效 降 低 車 輛 之 排 氣 污 染 及 保 障 行 車 安 全 。 其 種 類 有 三 ： (1)集 中 式

(centralized I/M program)： 由 監 理 單 位 或 合 格 之 代 檢 廠 執 行 檢 驗 ； (2)非 集 中 式

(decentralized I/M program)：由政府核可之民間車輛保修廠執行檢驗，車主可自行

選擇合適之保修廠，並接受檢驗；(3)混合式(hybrid I/M program)：由集中式與非集

中式混合使用之 I/M 計畫，我國目前即使用此法。  

2.1 檢驗項目  

檢驗項目有 3 大類：(1)污染、噪音、油耗之 ASM 加速模擬型態檢驗：CO、

HC、NOx、Smoke、噪音、油耗；(2)安全檢驗：煞車、邊滑、偏滑、方向盤間隙、

油水洩露、避震器、輪胎、雨刷、燈光(含頭燈)、後視鏡、排氣管、喇叭、速度表、

平衡、保險桿、底盤、前輪定位；(3)污染控制設備之目測檢驗：空氣濾清器、排氣

系統、冷起動系統、空氣噴入系統、點火正時(含角度)、火星塞間隙、PVC、EEC、

cat converter、TAC、EGR、O2 sensor、LEAD、油箱口徑、空氣泵、OBDII 車上診

斷系統。  

2.2 發證 

凡到期需接受定期檢驗之車輛，經「檢驗合格」者，由機動車輛處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發給「合格證明(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或 stickers)」。

「檢驗不合格」者，則必需維修與重測(repaired and referee)。若重測合格者，則亦

可 發 給 「 合 格 證 明 」 。 若 仲 裁 所 (referee facility)技 術 裁 定 “維 修 費 用 ”(含 經 改 善

(tampering)之污染控制設備之改正費用，但不含更換零件費用)高於“維修最高成本

US $50(repair cost ceiling)”且該車經維修後可降低 20%污染量，則車主將持有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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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書(waiver)」，將車留置 smog 檢驗站接受“大修”或持一「檢測不合格且需大修證

明書」逕赴檢驗站外修理廠大修，並限期返回 smog 檢測站複檢。  

2.3 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CARB)檢驗 

依據 CARB 數據顯示，每 10 輛車中有 4 輛車因排氣污染問題，無法通過檢驗。

但在 4 輛不合格車輛中，有 1 輛因由於檢驗操作不當與電腦控制分析系統無法檢測

廢氣中污染物，而無法通過檢驗，在檢驗系統操作事故排除後即可通過。所剩下之

3 輛不合格車需於 smog 檢測站作維修與重測。其中，1 輛車經修護後可通過檢驗；

另 1 輛車雖通過檢驗，但其污染排放量仍偏高；最後 1 輛車若經維修可降低至少

20%之污染量，該車必需於仲裁所重測。若經 smog 檢測站檢驗不合格且維修最高

成本超過 US $50 則車主將持有由 smog 檢測站技師所出具之“棄權書”，並由仲裁所

認定後執行。(棄權書開立後，將不再使用該車輛，等同報廢車輛) 

2.4 督導、考核、評比  

1.督導、考核 

州政府之 I/M 檢討委員會(I/M review committee)需就執行 I/M 制度之各

smog 檢測站所提之第 3 年(或每 2 年)改善車輛污染(含 CO、HC、NOx)，空氣品

質之成果，予以評比，是否有設站之必要性。若 CO、HC 之平均降低(改善)率

均低於 10%則可繼續推動 I/M 計畫，否則中止該計畫之執行。  

2.評比 

由空氣資源局(ARB, air resources board)進行下列 2 種抽樣調查：a.於「smog

檢測站」隨機抽取 800 輛檢驗不合格之車輛(未經維修保養時之車況)至 ARB 車

輛檢驗室進行廢氣檢驗與評估(evaluation)；b.於「公路加油站」隨機抽取 4000

輛汽車，進行路邊廢氣檢驗與污染控制設備之目測檢驗。根據上述檢測資料，

予以評比各 smog 檢測站之污染減量程度與改善率。  

2.5 新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行方案 

新車輛保檢合一制度之落實，本研究研提下述 5 階段(詳如圖 1)，逐步實施：

(1)加強出廠新車之品管；(2)標準駕駛、維修保養技術之訓練；(3)污染、油耗、安

全之現況調查；(4)檢驗制度；(5)保養制度；(6)汽車電子身分證制度(ID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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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1.中程方案：a.改善監理單位污染測試設備，提高排氣檢驗人員素質；b.建置「汽車污染

控制元件電腦申報管理系統」，以落實一條鞭政策：環保署-汽車製造廠/進口商-汽車保

養廠-車主；c.加強培訓污染控制設備目測檢驗及評估維修成本之技師(含甲、乙、丙級

汽車修護技術士及一、二級汽車修護技工)；d.提高維修費用之上限；e.增加行駛中車輛

目測檢驗及儀器檢查之頻率；f.落實棄權書之核發；g.改善維護品質；h.加強執行“車輛

登證制度”及“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電子身分證(RFID)制度”；i.增加抽驗“檢驗

站執行 I/M 計畫”之頻率；j.加強 OBD II 驗證制度。 

2.長程方案：a.加強負荷測試(loaded test, e.g., Taiwan ASM1625/1640 )；b.提高維修費用；

c.全數使用「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落實電腦檢驗、監控與電腦化登錄系

統，且全國各檢驗站間彼此“電腦連線”(含監理單位、代檢廠、環保署、汽車製造/代理

商，汽車保養廠)；d.加強培訓較高技術之維修能力；e.檢驗頻率由二年改為一年；f.增

加檢驗站之檢驗線數，減少“等候待檢時間”；f.研訂「汽車修理保養廠考核實施要點及

提早研發與使用四期標準車之獎勵補助辦法」；g.配合「地區通行證管制計畫」，同步

實施「車輛保檢合一制度」及「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使高污染車需多付

「污染稅與擁擠稅」，始得通行污染管制區；h.強制執行「車輛逐年更換零件制度」，

且維修及零件更換費用逐年增加(即車齡愈久，車輛所需更換零件件數愈多、費用愈高，

甚而有維修及零件更換費用比車輛當時現值還貴者)，以達自然淘汰老舊車輛之目的；i.

訂定獎勵車輛汰舊換新及廢汽車處理辦法。 

2.6 美國金盾計畫 (Gold Shield I/M Programs) 

金盾保證維修計畫 (簡稱金盾計畫，gold shield guaranteed repair program；

GSGR)，1998 年為美國加州所訂定之州立法規(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係一

高污染檢定督導計畫，為增加消費者之保障及協助消費者鑑定具有車輛排放維修最

佳品質服務之廠商，美國 DCA/BAR(the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bureau of 

automotive repair)於州法令中訂出一項督導計畫，讓主要污染車輛(少數造成主要污

染之車輛)車主在首次排放檢測未通過測試時，為方便車主在同一地點進行維修及

通過檢定，避免車主疲於奔波於不同之維修及檢驗地點。該計畫於 1997.12.1 開始，

利 用 符 合 實 施 標 準 及 高 污 染 車 輛 保 證 維 修 之 金 盾 保 證 維 修 站 (檢 測 及 維 修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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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BAR 精挑細選 100 家金盾保證維修站加入高污染檢定督導計畫。符合實施管

制標準之金盾保證維修站一經選定即具有維修及檢定未通過檢測車輛之權力。金盾

保證維修站需依其實施標準進行審核評鑑，經甄選合格始得為之：(1)發予證照之金

盾保證維修站需遵守與其車輛維修廠商註冊商標(如圖 2)及檢驗站執照相關條文及

法規；(2)發予證照之金盾保證維修站亦需符合下述六項條件：a.至少保證車輛能通

過檢驗設備或站之檢驗；b.保持小於或等於 5%之回檢率；c.對車輛進行排放相關之

保證維修及所有排放相關之維修車輛之維修後檢驗；d.符合保證人及權利相關之法

規；e.確認回檢率，排除原與金盾保證維修站簽署之消費者，但不願遵照金盾保證

維修站建議全部維修者；f.若檢驗設備或檢驗站檢驗之結果顯示要進一步維修，始

能發給證明，則金盾保證維修站不得收費；g.檢驗站之實施需與 DCA 及其代理與

員工之監督充分合作。  

 

  

圖 2  美國加州金盾保證維修站標識商標  

 

2.7 車上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OBDⅡ) 

1980 年代早期 GM 公司首先提出車上診斷系統，1988 年美國加州政府空氣資

源局(CARB，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要求車廠：在加州販賣之輕型汽車及卡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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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有車上故障診斷系統(OBD )Ⅰ 且需使用標準診斷故障碼(DTC)(如表 3)。1996 年

美國環保署聯邦法規 (CFR)要求全美所有汽車製造廠均需符合 OBDⅡ標準，復於

2002 年發布最終指導原則(direct final rule)：40 CFR part 86 [FRL-7492-6] (RIN 

2060-AJ77)。另依據 CFR§86.094-171994 年(及以後)輕型汽車及貨車污染控制診斷

系統(emission control diagnostic system; ECDS)規定：1994 年(及以後)所有輕型汽車

及貨車均需配備污染控制診斷系統(ECDS)且在保固年限(useful life)間均需有效。且

需依「subpart B(a)(2)~(3)測試程序」進行量測與計算污染控制設備是否符合下述門

檻管制值(threshold levels)(表 4)，是否劣化(deterioration)或失效(malfunction)。本系

統用供(自我)診斷與校正汽車電路(電壓、電流訊號)之用，以判定輸出入零組件是

否 正 常 運 作 ， 亦 或 損 壞 [14] 。 每 一 汽 車 製 造 廠 於 出 廠 新 車 上 均 附 有 一 診 斷 接 頭

(diagnostic connector=ALDL(assembly line diagnostic link)=DLC(data link connector))

與車子內建之電子控制器(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連結(詳如圖 2.所示)，以供

OBD 檢測各感知器(sensor)與作動器(actuator)之運轉功能，並判斷其故障碼(trouble 

codes)，及後續之故障排除(troubleshooting)。線上診斷接頭總成(ALDL)或訊號數據

傳輸接頭(DLC)其主要目的係將接收之錯誤或故障碼(fault or trouble codes)記錄於

電子控制器(ECU)中，並顯示故障碼。為因應環保署 97.1.1 之四期排放標準規定：

國產車及裝船之進口車應配備車上診斷系統(OBD)，需先行試運行(pilot run)OBD  Ⅱ

scan tool(規劃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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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LD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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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車上診斷系統故障碼(DTC) 

Code 12 引擎轉速無參考脈波 Code 33 歧管絕對壓力感知器
(MAP) 

Code 13 含氧感知器電路(開迴路) Code 34 壓力感知器電路 
Code 14 冷卻水溫感知器電路(CTS)(高溫) Code 35 怠速控制開關(ISC) 
Code 15 冷卻水溫感知器電路(CTS)(低溫) Code 41 分電盤無參考脈波 
Code 21 節氣門開角感知器(TPS)電路(訊號電壓高) Code 42 電子點火正時電路(EST) 
Code 22 節氣門開角感知器(TPS)電路(訊號電壓低) Code 43 電子點火控制電路(ESC) 
Code 23 混合控制電磁閥電路(訊號電壓低) Code 44 含氧感知器電路(貧油) 
Code 24A 車速感知器(VSS) Code 45 含氧感知器電路(富油) 
Code 24B P/N 電路 Code 51 程式錯誤 
Code 31 活性碳罐電磁閥電路(PCV) Code 53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表 4  污染控制設備劣化或失效管制標準(CFR) 

污染控制設備劣化
或失效項目 

管制標準 測試程序 

觸媒 
(catalyst) 

1.HC 污染值超過 0.6g/mi(0.375g/km) 
2.HC 污染值增加 0.4g/mi(0.25g/km) 

引擎熄火 
(engine misfire) 

1.CO≧3.4g/mi(2.125g/km)，或 
2.HC≧0.4g/mi(0.25g/km)，或 
3.NOx≧1.0g/mi(0.625g/km) 

含氧感知器 
(O2 sensor) 

1.CO≧1.7g/mi(1.0625g/km)，或 
2.HC≧0.4g/mi(0.125g/km)，或 
3.NOx≧0.4g/mi(0.3125g/km) 

動力傳輸系統 
(power train) 

1.CO≧1.7g/mi(1.0625g/km)，或 
2.HC≧0.4g/mi(0.125g/km)，或 
3.NOx≧0.4g/mi(0.3125g/km) 

1.subpart B(a)2~3 測試程序 
2.appendix I, paragraph (a)– 
市區動力計行車型態 

蒸發氣洩露 
(vapor leak) 

HC 30.0g/test(>1≧ st 24hrs) subpart B–蒸發污染測試
程–diurnal portion 

蒸發氣洩露 
(含電子蒸發污染反沖

洗控制系統) 

1.所有污染相關元件需與電腦連線 
2.需有電路連續監控系統(circuit continuity 
monitor)檢校其功能(function 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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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c k  
F u e l In j‧ E /G

?

N Id le  T e s t

H E V

‧ 舊 車 回 收 費

-汽 車 : 3 ,0 0 0 元

-機 車 : 1 ,0 0 0 元

‧ 汽 車 汰 舊 換 新 :

           1 0 ,0 0 0 元

C h e c k  
O B D Ⅱ 診 斷 接 頭

?

合 格 汽 車 保 養 廠 健 (檢 )診

‧ O B D Ⅱ  S c a n  T o o l
‧ S A E - O B D Ⅱ 通 訊 協 定

D is a b le  
功 能 正 常

?

恢 復

?

Y

Y≧ 5 y r

Y
Y

N N

‧ 偵 查 相 關 訊 息 ( 信 號 )
‧ 查 核 記 憶 內 容 :

  C A T ,  P C V ,  E E C ,  E G R ,  
       O 2  S e n s o r ,  A /F  S e n s o r ,  
       M is f i r e

S c r e e n in g  H E V /L E V

 
T O Y O T A   
–  J a p a n ?  

 
 

圖 4  OBDII scan tool 法  

 

 

圖 5  TOYOTA OBDII scan tool 車上診斷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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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移動源管制組(mobile source control division)於 1989 年即

開始導入 OBDⅡ，1996 年要求出廠新車全面加裝 OBDⅡ且相關管制法規每二年更

新一次，2002 年 4 月則為最新修正之最終指導原則(direct final rule)。對車輛保檢

合一制度(I/M program)更有效用、更易執行，且有助於車輛維修保養人員之技術提

昇 。 其 規 定 有 4 ： (1)OBD Ⅱ  DDV(durability demonstration vehicle)data ；

(2)PVE(production vehicle evaluation)testing；(3)OBDⅡ  certification process；(4)I/M 

testing(詳如表 5、6、7)。且依據環保署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排放標準-使

用中車輛(轎車‧旅行車)檢驗規定：97 年 1 月 1 日以後出廠之國產車及裝船之進口

車除須達排放標準(CO:1.2%;HC:220ppm)外，並應配備車上診斷系統(OBD)。為此，

導入車上診斷系統與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已有其實質必要性。  

 

表 5  CARB－OBDⅡ＋I/M Program[2] 

1.OBDⅡ 
標準車耐久數據(DDV) 

‧汽車製造廠提報新車型年之車型 
‧官方審核耐久測試之標準(1-3 車/年) 
‧汽車製造廠執行門檻測試(threshold test)，以供新車型實驗之用：CAT, EGR, 

PCV, fuel, misfire, EEC‧ 

2. 量 產 車 評 估 檢 測

(PVE) 

‧新車抽驗： 
－Part 1.：驗證 OBDⅡ標準配置與系統。 
－Part 2.：模擬故障失誤碼，檢測「門檻測試項目」，確認 OBDⅡ記憶診斷

功能(2-6 車/年) 
－Part 3.：驗證主要門檻測試項目之使用頻率。 

3.OBDⅡ認證流程 
(certification process) 

‧汽車製造廠申報 OBDⅡ： 
(1)申報內容需詳實且符合 CFR-section(h)規定(1968.2)； 
(2)門檻測試之書面報告；  (3)門檻測試之校正數據； 
(4)流程圖及軟體界面；    (5)校正支援數據； 
(6)標準車耐久測試數據；  (7)每一申請 40~100 頁，一年可申請 15 次。 

‧官員審核文件： 
(1)口頭質詢(Q&A)；(2)文件審核需 30-60 工作天 

‧官員核准：環保署核可與核發證明書 

4.I/M 檢測(testing) 

I/M program‧ 同時檢測： 
(1)OBD(觸媒轉換器、EGR、燃油系統、回火…)； 
(2)排氣管排放之空氣污染物 
I/M test ‧ ：1-2 minutes，$   OBD test：8-16 minu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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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美國加州使用中車輛監測計畫車輛診斷維修表 [4] 

1.catalyst converter (CAT) 6.EGR 

2.A/F sensor 7.OBD II system 

3.O2 sensor 8.air injection system 

4.ignition system (spark plug, wires, coil, etc.) 9.engine control module 

5.fuel system (pump, line, injectors, etc.) 10.evaporative system (EEC) 

 

表 7  汽油引擎測驗診斷儀(off board diagnostic; Of BD) [16,17] 

測試儀 功能 
 
 
 
1.引擎示波器 
(scope pattern) 

1.主要配備： 
示波器、電壓錶、轉速錶、白金閉角錶、點火提前度數錶、真空
錶、燃燒試驗器。 

2.測試： 
(1)能供電壓； (2)次級線路絕緣； (3)次級線路電阻； 
(4)跳火電壓； (5)火星塞；       (6)火星塞高壓線路短路； 
(7)火星塞及高壓線斷路；        (8)火星塞負荷； 
(9)發火線圈、電容器與白金；    (10)分電盤凸輪軸； 
(11)白金閉角；                 (12)交流發電機 

2.電壓量錶 
1.馬達啟動電壓檢驗             2.充電電壓檢驗 
3.點火系統之低壓及旁通電路檢驗 4.其他(燈路、喇叭、儀錶)電路

檢驗 
 
 
3.歐姆錶 

1.電路、繼電器、螺線管、開關、發電機、調整器、收音機天線、
搭鐵、電子管燈絲、點火系統之電阻器/分電盤蓋、分火頭、火星
塞及其高壓導線之檢驗 

2.發火線圈之電阻檢驗        3.發火線圈低壓線圈搭鐵檢驗 
4.點火系統高壓電路電阻檢驗  5.點火系統低壓電路連續性檢驗 
6.交流發電機轉子電路電阻檢驗 

4.發火線圈檢驗器 高壓電路絕緣檢驗 

 

2.8 Taiwan ASM 1625/1640 

基於表 8 所示 [26]：(1)ASM 5015/2515 測試法係屬美國加州分散式之保檢合一

制度(I/M program)，測試車(或受檢車)於車體動力計(chassis dynamometer)上，以穩

態(steady state)之行車型態(driving paten；DP)進行 2 階段( 5015 2525；詳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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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速模擬(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ASM)污染濃度([CO]，[HC])測試；其硬

體設備費約需 US$41,000 遠低於 I/M 240 之硬體設備費(約需 US$145,000)，以台灣

監理單位(含代檢廠)現有設備(車體動力計，CO/HC tester)足堪負荷(但測試能量勢

將超負荷)；(2)I/M 240 係屬迷你型動態行車型態(mini FTP)之重量法測試，測試結

果精準且具代表性(現僅工研院機械所於環保署新車型審驗暨新車檢驗之用)，惟設

備費昂貴(US$ 145,000)，基於公帑之節省，實較不適於 I/M program 中設置；(3)本

研究改良式 Taiwan ASM 1625/1640(即 16%路況模擬定速 25kph/90sec，及 16%路況

模擬定速 40kph/90sec；因台灣並無 50%之斗峭坡段)具本土化，行車型態與 ASM 

5015/2525 精神相仿(如圖 6、7)且與國內現行惰轉污染(CO、HC)濃度測試相較，更

接近都會區車行狀況(台灣都會區行車平均速度約為 30-40kph)[21]之真實污染。本研

究復以 Taiwan ASM 1625/1640 於工研院機械所進行：(1)Taiwan ASM 1625/1640 無

定容取樣系統(CVS)；(2)Taiwan ASM 1625/1640 含定容取樣系統(CVS)稀釋；(3)惰

轉；(4)FTP-75 等四種行車型態之五輛實車測試。結果顯示：(1)精準性：FTP-75＞

Taiwan ASM (w/i CVS)＞Taiwan ASM(w/o CVS)＞Idle；(2)隨著速度增加，污染物

(CO, HC)呈遞減趨勢。基於整體考量，Taiwan ASM (w/o CVS)值得於 I/M program

中推廣。  

 

表 8  I/M 240 vs ASM 5015/2525 之 SWOT 表 [3] 

I/M 240 test << ASM 5015 / 2525 test* 
centralized I/M program‧  
transient cycle ‧ – mini FTP 
240 seconds in length‧  
w/i Equipment & Cost : ‧ US$ 145,000. 
－dyno.(transient state) 
－CVS 
－analyzer 
－sampling bag 
－(g/mile) (g/km) 

califorina’s decentra‧ lized I/M program 
w/i equipment & Cost‧  
－Dyno.(steady state) 
－US$ 41,000. 
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  
－const. speed 
15MPH(24KPH) – 90 sec 
25MPH(40KPH) – 90 sec 
－5015：50% road load simulate to 15MPH 
(accelerate vehicle at 3.3MPH 
(5.28KPH)/sec) 
－2525：25% road load simulate at 25MPH 
－[CO：%] [HC：ppm] [NOx：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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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SM 1625/1640 

 

圖 6 I/M 240 vs ASM 5015 / 2525 行車型態   圖 7 Taiwan ASM 1625/1640 行車型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交通運輸管理系統 

本單元係導入美國 EPA 之「泡泡政策」及新加坡之「地區通行證」制度，並

予以闡述之：  

1.泡泡政策 

77 年 沈 世 宏 君 在 報 告 [22] 中 介 紹 具 有 經 濟 誘 因 之 「 泡 泡 政 策 (bubble 

policy)」。泡泡政策係於 1979 年末由美國環境保護署正式宣佈。其定義為有含

有許多排放源或排放管道之大型綜合工廠，看成包覆在一個假想「污染泡」之

中，且只有一個排放管道。因此只要在這個污染泡頂部排放口之影響達到政府

環境品質標準要求，工廠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任何之污染控制措施，並配合「差

額政策」 (offset policy)、銀行政策 (banking)同時施行。其定義及示意圖如圖 8

說明如下：  

(1)差額政策：新設污染源必須找到既存之污染源願意為其減少同類型污染物之排

放量，使該地區最後總排放量較原來為少。此較原來為少的量即所謂「差額」，

是空氣品質改善之原因，差額量隨地區要求空氣品質淨化速度而不同。在差額

政策中允許新舊污染源之排放量進行交易，而污染泡泡政策中允許新舊污染源

之排放量進行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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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行政策：由於污染物排量之交易行為可以在同一地區之不同工廠或污染源進

行，甚至可用政府之污染源減少量來進行，並提供交易資料與場所。政府環保

單位開辦之污染物銀行將提供此項服務，污染源可先把排放控制至比政府要求

還要好，而將多做努力部份存入污染銀行，等待售予其他人蓋新工廠所需之差

額或舊工廠污染泡中所需減少量。本研究將依沈君所提之泡泡政策觀念研提一

適用於交通工具之泡泡政策。  

 
無污染管制 
總污染量：100 噸 

現行污染法規管制 
總污染量：50 噸 
成    本：8 百萬美金 

泡泡政策之污染管制 
總污染量：50 噸 
成    本：7 百萬美金 

  

 

 

 

  

 

 

 

  

 

 

 
 

符合環保規定所需成本 
工廠自行決定 

符合環保規定之最適成本 

圖 8 泡泡政策下之差額政策示意圖  

料來源：roy popkin, “EPA policy on the bubble”, EPA JOURNAL, PP 29-32, 1987. 9 

 

2.運輸系統管理 

係一強調現有運輸設施，以有效之經營與管理，提高服務水準，增加運輸

效率，以減少空氣污染、旅次及擁擠之策略。如地區通行證、合車共乘、合租

共乘、公車專用道等。本研究係運用美國環保署公佈施行之「泡泡政策」觀念，

研擬一適合國內運輸系統管理(以地區通行證為主)及改善車輛污染之泡泡政策。 

(1)泡泡政策之定義  

泡泡政策(bubble policy)，係於 1979 年末由美國環境保護署正式宣佈。其

定義為含有許多排放源或排放管道之大型綜合工廠，看成包覆在一個假想污染

泡之中，且只有一個排放管道。因此只要在污染泡頂部排放口之影響達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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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標準之要求，工廠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任何之污染控制措施，示意圖如

圖 8，係一具有經濟誘因之政策。  

(2)地區通行證之定義  

係指一定範圍之市區，在特定時間內限制小汽車之使用，所有汽車進入限

制區內，無論是否停車，均需持有通行證或付費。  

(3)管制交通與污染之泡泡政策  

將各種交通工具之排氣管視為一單排放管道，當交通工具行駛於某一空氣

污染嚴重且已列為管制之行政區 (或住宅區或工業區或商業區 )其排放總量超

過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時，則該區將被視為包覆在一假想之「污染泡」中，政府

即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交通管制及收費措施。各管制區需依當地之環境、污染、

交通量、道路容量、V/C、車流、車行距離、時間及地理等特性，進行排放總

量之推估，並訂定標準走行距離、排放係數及最高容許之排放總量。其中「排

放係數」可援用本研究結果，而最高容許排放總量之訂定則可依下列公式計算

而得。  

         mass emission Y = N km EF                        

其中 Y：地區通行證管制區之排放總量        (單位：噸) 

N：管制區內之尖峰或非尖峰之車輛數    (單位：輛) 

km：管制區內之平均每日之行駛里程數    (單位：公里) 

EF：汽車(或機車或柴油車)污染排放係數   (單位：克 /公里‧車) 

而汽機車、柴油車亦應於每年(或半年)車輛定期檢驗時，接受監理單位或

代檢廠之負荷測試(loaded test) -Taiwan ASM 1625/1640，並依 CO、HC 或粒狀

污染物之污染程度，予以劃分等級(一、二、三級，如表 2)。並依其權重分「綠、

黃、紅」三種顏色標籤(sticker)，黏貼於車牌及車窗上，以資辨識管理及計算

通行費(即顏色管理，color management)。當車輛欲通行管制區時，將因不同

顏色標籤及車內乘載人數多寡而付不同等級之通行費(即污染稅+擁擠稅)，示

意如圖 9、10。可有效改善管制區之空氣品質，並收抑制交通擁擠之效，亦可

落實「污染者付費」、「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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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電子身分證  RFID 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僅綠黃標籤汽車可進入都會區接受 area licensing, carpool 交通運輸管理與污染總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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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時間

使用者‧污染者付費(元)

最高污染車
(僅駕駛員)

40

20

0

07  :  30  -  10  :  15  AM

 --------------- 區最高容許

 交通污染量 : --------------

AREA LICENSINGIN OUT

最低污染車
(滿載)

紅

黃

綠

 

圖 9  車輛污染等級顏色管理示意圖  

(污染者付費及使用者付費標準，視主管機關實際管制而訂，本研究僅以 0、20、
40 元為例)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10 新加坡電子道路收費系統(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 

資料來源：93.11.29 親訪新加坡拍攝之 ERP 系統  

 

四、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 

車輛定期檢驗業務係屬交通監理單位職掌，現階段車輛保養檢驗作業流程則集

中於檢驗階段，與車輛使用人息息相關之保養廠，卻未加以管控與整合。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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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研提「新車輛保檢合一制度」，以為主管機關參考與援用(操作流程，如圖

11)。  

 

E P A
環 保 署

E P B
環 保 局

委 託
代 檢 廠

汽 車
保 養 廠

汽 油 車
所 有 人 /使 用 人 /代 檢 人

相 關 維 修
保 養 資 料

傳 輸

交 通 監 理 單 位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通 知 檢 驗

交 通 監 理 單 位
車 輛 檢 驗 線

定 期 檢 驗

控 管

不 合 格

不 合 格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保 養

檢 驗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圖 11  車輛新保檢合一制度作業流程圖  

 

台北市監理處首度於民國 62 年將汽車定期檢驗業務委託台灣汽車修理廠試

辦，試行成效佳且奠定日後擴大委託民間代檢廠執行汽車定期檢驗之根基。截至民

國 93 年 12 月止，全國汽車定期檢驗代檢廠已達 345 家(426 條檢驗線) 並隸屬於二

處(台北市、高雄市監理處)、五所(台北、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區監理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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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五所及 345 家代檢廠所需檢驗設備配置(如表 9)其中執行車輛排氣污染定期

檢驗則需依據使用中汽柴油車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如表 10)進行檢驗之。環保署係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委託公路監理機關執行汽車排氣

定期檢驗作業，現擬針對現行車輛排氣污染定期檢驗制度之管轄權予以調整。本研

究特規劃建議如后：(1)第一階段：環保署與交通監理機關共構「現行汽車排氣定期

檢驗軟硬體之升級與系統整合」、「移動污染源管理資料庫-MEMIS」及「汽車保

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 -查核 -管理暨排氣檢驗數據連線整合系統」，並共管之； (2)

第二階段：環保署與各縣市環保局承接車輛排氣定期檢驗業務，並與交通監理機關

共管之；(3)第三階段：各縣市環保局執行汽車排氣定期檢驗業務，環保署則付督導

之責。其中「汽車保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 -查核 -管理暨排氣檢驗數據連線整合系

統」，規劃如圖 12、13，且需輔以網路傳輸與下載汽車排氣污染定期檢驗、污染

控制元件診斷(OBDII)-故障排除-更新與車籍等資料及系統之更新與維護等功能。而

汽車排氣檢驗數據連線系統則需包含 2 個子系統：(1)顧客管理系統：客戶資料、保

險、到檢通知、檢驗紀錄、系統維護；(2)檢驗管理系統 :軟硬體、車籍資料、檢驗、

數據網路傳輸、記錄；並予整合之。  

 

表 9  公路監理機關及代檢廠檢驗設備總表  

                  單位 
設備 

公路 
監理機關 

委託辦理 
申請牌照檢驗 

委託辦理 
定期檢驗 

煞車試驗器    
地磅器    
前輪測滑試驗器    
前燈試驗器    
底盤馬力/速度試驗器   - 
噪音計    
汽油車廢氣分析儀    
柴油車煙度計    
驗車溝或頂車機   - 
驗車溝    
各種測試結果紀錄器    
LPG 測漏計/壓力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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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使用中汽柴油車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標準  

汽油車出廠年月份 CO (%) HC (ppm) CO2 (%) O2 (%) 

~1990.6.30 ≦ 4.5 ≦ 1,200 ≧ 6 ≦ 9 

1990.7.1~1992.7.31 ≦3.5 ≦ 900 ≧ 6 ≦ 9 

1992.8.1~ ≦ 1.2 ≦ 220 ≧ 6 ≦ 9 

柴油車出廠年月份 黑煙(污染度%) 

~1993.6.30 ≦50 

1993.7.1~1999.6.30 ≦40 

1999.7.1~ ≦35 

 

進口商進口商

監理處

臺北市 高雄市

監理所

台北區 新竹所 台中區 嘉義所 高雄區

監理站
1…

監理站
23

代檢廠
1

代檢廠
2….

代檢廠
345家

安全

Data Base

Data warehouse Datamining
污染

保養廠

進口商 製造商

保養廠 保養廠 保養廠保養廠 保養廠 保養廠

車主
B

車主
A

車主
C

車主
D

車主
E

Maintenance 保養Inspection 檢驗

 

圖 12  汽車保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查核-管理暨排氣檢驗連線整合系統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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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汽車排氣檢驗系統資料轉換暨連線整合系統規劃圖  

 

五、無線通信傳輸辨識系統(RFID) 

係一即將取代傳統條碼功能之 IC 晶片，由無線通信 IC 與天線所構成之組件

傳輸訊息(如圖 14)，需搭配專用讀寫器(reader/writer)以讀取或寫入資料。主要應用

於物流系統、生產製程、防盜 /竊系統、食品安檢、人員安檢、電子錢包、辨識管

理…等領域。本研究將此專業技術導入「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之研發並將記

憶汽車駕照、行照及表 2 等車籍資料之晶片植入於車牌上，已稍具雛形。惟俟相關

電信法之修正與通信距離(含頻率、頻帶)之開放，則環保與交通主管機關得於汽車

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即時監控行車之污染與安全記錄，繼而推動：(1)車輛新

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及(2)交通運輸管理系統-地區通行證及電子道路收費制度。  

 



66 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無線傳輸技術運用於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RFID

物品‧人‧環境

RW

‧讀寫器資訊讀寫/交換
‧隧道、拱門、輕巧、

攜帶、平台型

MP

‧行動通信機器
‧行動通信網路

PDA

‧行動通信機器
‧行動通信網路

短距離*

ID 資訊傳輸

‧網際網路
‧ADSL, Internet 

PC台灣省

   FG     7673  

RFID RW
30 cm

13.56MHZ

通訊輸出(1W)×受訊輸入(1W)×(送訊頻率波長)2

通訊距離* = 
                  (4 ×    )2 ×受訊端(RFID)消耗電力(70μW)    Π

 

圖 14  RFID 資訊無線通信傳輸-交換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六、結論與建議 

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提升，近 10 年國內機動車輛數亦持續

增加，其中汽車車輛數之平均年成長率更高達 12.8%。環保署於 1998 年所進行之

「環保施政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 22%民眾表示居家附近有嚴重空氣污染情形，

而以汽機車所排放之廢氣為主要空氣污染源。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

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負荷測試；(2)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

通行證+泡泡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理＋電子道路收費)；(4)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

(5)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輸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供環

保署作為擬訂國內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造成之

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及健全環境保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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